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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浙0111民初4883号
章俊（住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铭和苑桂雨坊２幢２

单元）：本院受理原告周立明与被告章俊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111
民初48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章俊对主债务
人应承担的借款本金2913614.03元、利息64309.93元
及以2913614.03元为基数自2022年12月19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14.6%计付的利息、律师费
12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583元，由章俊等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4民初5003号

陈锋：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正志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
陈锋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浙0114民初5003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陈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返还原告杭州正志贸易有限公司租赁车辆（车架号
682122003060457、车牌号3119511）；若被告陈锋不能
返还，则应赔偿原告杭州正志贸易有限公司600元。二、
被告陈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杭州正
志贸易有限公司租金及占有使用费6570元。三、被告陈
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杭州正志贸易
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1500元。四、被告陈锋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杭州正志贸易有限公司公告
费650元。五、驳回原告杭州正志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3元，由原告杭州正志贸易有
限公司负担58元，由被告陈锋负担105元。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
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4民初6167号之一

芦关荣（户籍地址杭州市钱塘区义蓬街道金星村7
组2号）：本院受理原告朱菊芬诉被告芦关荣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114民初
6167号民事判决书、告知书等。本院判决：一、被告芦关
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朱菊芬41000
元；二、被告芦关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
告朱菊芬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825元，由你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3796号

沈建新、沈夏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杨墩生态休闲
农庄有限公司与被告沈建新、沈夏君、邵力迅股东损害
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浙0122民初37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沈建新、沈夏君、邵力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分别在8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抽逃出资本息范
围内对(2012)湖德商初字第277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
的湖州华夏担保有限公司对原告浙江杨墩生态休闲农
庄有限公司所负的债务未能清偿的本金70000元、利
息损失204元及迟延履行的加倍利息（以70000元为
基数，自2013年1月15日起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
止，利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四条及相关规定执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被告沈
建新、沈夏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
江杨墩生态休闲农庄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三、驳
回原告浙江杨墩生态休闲农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1555.5元，由被告沈建新、沈夏君、邵
力迅负担。原告浙江杨墩生态休闲农庄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沈建新、
沈夏君、邵力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交
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
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
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
通知书》次日起7日内仍未交纳的，按照自动撤回上诉
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
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6949号

娄红兴（3306221970****5718）：本院受理的

原告宁波市奇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娄红兴、
浙江万华建设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初694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7670号

彭川（身份证：340603198709****17）：本院受理
的原告张仁与被告中冶东北建设（沈阳）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彭川、安徽陇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03民初7670号民事上诉状副本。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上诉状
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0036号

杨江平：原告伍明利与被告杨江平非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浙0212民初10036号民事判决书、自动
履行告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姜山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3民初
4106号

苏州瓦峰建筑装
饰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杨振伟：原告江苏欧
恺空调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与被告苏州瓦峰
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杨振伟建设工

程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的（2023）浙0213民初
41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苏州瓦峰
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向原告江苏欧恺空调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返还超付
的工程款113728.92元；二、被告杨振伟对被告苏州瓦
峰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三、被告苏州瓦峰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杨振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向原告江苏
欧恺空调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支付保全费1185元；四、
驳回原告江苏欧恺空调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998
元，由被告苏州瓦峰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杨振
伟共同负担2598元，由原告江苏欧恺空调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负担40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6415号
江阴云飞摩配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清树诉

李从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
司与江阴云飞摩配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2民初6415号民事判决
书、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
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
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朱清树各项损失合计
198300元，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履行；二、
被告李从庆赔偿原告朱清树各项损失合计226683.05
元，扣除已支付的30000元，尚需赔付196683.05元，款
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履行；三、驳回原告朱清
树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408元，由原告
朱清树负担40元（已交纳），被告李从庆负担1179元，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负
担118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周巷法庭人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法院公告
2024年2月4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杭州西子孚信科技有限公司：
经查明，你单位在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的情

况下，在拱墅区石桥路288号园区东侧擅自搭建钢棚。钢
棚为钢架结构，上有顶棚，并设有四面泡沫板隔墙。经第
三方测绘机构测量，钢棚占用面积为3771平方米。你单位
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
一款和《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和《浙
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项的
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责令七日内自行拆
除位于石桥路288号搭建的 3771平方米的建筑物。

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行政处罚（听证类）告知书》（杭拱石桥罚听告字〔2023〕第
000269号），你单位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机关领

取《行政处罚（听证类）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如你单位对本机关拟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内容等有异议的，应
在收到本告知书起3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提出书面陈述、
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申辩，或在收到本告
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要求举行听证，逾期视为放弃听证权
利。逾期不提供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举行听证，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联系人：朱海峰
联系电话：0571-88153310
联系地址：杭州拱墅区甘长路49号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石桥街道办事处
2024年2月4日

《行政处罚（听证类）告知书》送达公告

本人顾华军，身份证号332602198011251252，遗失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干部证一本，编号为应急消字第
19900738号，声明作废。

顾华军 2024年2月4日

遗失声明
本人吴炉火，身份证号330105198211050113，遗失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干部证一本，编号为应急消字第
11000125号，声明作废。

吴炉火 2024年2月4日

遗失声明

通讯员 陈宁宁

2023年，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围绕

“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紧跟上级法院脚

步，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保驾护航。

如何护航数字经济发展？
法治保驾不缺位

“这台智慧仓具备自助立案、网上开庭、

执行申请等司法服务功能，是ATM机式的

24小时自助法院……”温州瓯海数据资源法

庭干警对前来参观的公司代表讲解道。2023

年，法庭共接待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日报、中

国广告协会等80余家单位的调研交流。

瓯海法院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全面实

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及

时完成法庭新址建设，深入探索数据资源

“三合一”审理模式，出台《数据企业刑事合

规案件指引》，促进温州数字企业遵纪守

法、合规经营，助力中国数安港招商引资。

“有了这个法庭，我们更知道法律风险

的红线在哪里了。”在数据资源法庭旁听了

一起刑事案件的企业代表感慨道。作为中

国数安港“九个一”的部署，数据资源法庭在

履行审判职能的前提下，通过宣传手册、流

媒影片、典型案例等形式擦亮温州数字产业

发展“金名片”，相关举措入选温州市“两个

健康”典型案例，人民法院报、法治日报、中

国法院网等10余家省级以上媒体进行了报

道，主题报道荣获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第三十

六届科技报系统优秀作品一等奖。

如何倾听群众心中“枫”评？
代表履职有成果

“王法官您好，感谢您通过网络帮我们

解决问题……”小张夫妇人在国外，因自

家厂房收不回的“历史问题”几经折腾无

果，遂求助瓯海法院。小张夫妇与事涉老

人有亲属关系，厂房又牵扯许多租户、用

工关系，仙岩法庭的王群英法官避开“一

刀切”判决，逐个解开“绳扣”，借助村居共

享法庭资源合力化解了难题。几天后，她

收到大洋彼岸送来的锦旗和感谢信。十

几年的基层法庭经验，这样站在群众角度

全心全意投入的案子，王群英办了近5000

件。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

融入多元解纷大格局，用心用情用力换取

群众的好“枫”评。回到基层办案的党的二

十大代表王群英履职有声有色，以“群英党

代表工作室”为载体，让“迎进来”来访接待

服务和“走出去”指导需求服务成为庭审以

外的另一项日常。

工作室把每周一定为“党代表接待

日”，轮流驻室接待来访党员，为群众灵活

匹配便民举措，涉及信访接待、问题反映、

纠纷调处、权益保障等多项内容。一年下

来，工作室累计接待党员、群众等30余场

次，接待人数400余人，组织调处化解纠纷

120余起，把为民解忧作为“根本使命”，将

主题宣讲作为“必要任务”，向群众传递法

治“强音”。

如何让执行到位有力度？
多措并举聚合力

“晚上要不要来次行动？”温州少见的

下雪天，执行局的小陈想着雪天难行，被执

行人大概率窝在家里，就喊上老搭档晚上

一起行动。年关将至，以他的经验，这时候

碰到执行对象，履行的几率会大很多。

2023年，瓯海法院聚焦涉民生案件和

小标的案件，持续开展“百日集中执行暖

春”“冬日亮剑”等系列专项行动，化解一批

民生纠纷。

这一年，全院执结各类执行案件

12564件，执行到位金额28.65亿元，用真

金白银兑现司法为民的庄严承诺。

针对有钱而不履行的行为，瓯海法院

执行局创新推出司法执行集成改革，推进

“执行一件事”子场景“被执行人流水分析”

系统项目二期建设，着力破解被执行人逃

避执行监管难、拒执举证难等问题，切实保

障当事人胜诉权益，有力维护司法权威。

该项目荣获全省十佳执行创新项目，嵌入

全省法院“智慧执行2.0”办案系统，在全省

法院推广运用并入选2023政法智能化建

设智慧法院创新案例，获评市委改革办评

选的温州市营商环境改革典型案例（第二

批）。

锚定中小微企业执行案件，深入开展

“清风护企”专项行动，通过修复企业信用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有效屏蔽失信被执

行企业417家。加强协调联动，发函辖区

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共同甄别企业经营

状况、纳税情况等基本信息。落实专人负

责辖区社会治理一张图建设，常态化定期

筛选，向区社会治理中心共享失信人员信

息全量数据。联合区信用信息中心对瓯海

区严重失信企业开展专项整治，对照严重

失信企业名单，积极排查386家企业，促使

60余家企业退出失信企业名单。实施分

类施策，对积极配合的企业给予适当宽限

期，保障企业正常经营需要；将拒不申报财

产、规避执行等失信被执行人列入严重失

信黑名单，并追究企业拒不执行的刑事责

任。

温州瓯海法院：

围绕“公正与效率”践行司法为民承诺


